
軍用機場噪音改善經費

作業精進之探討

摘　要

為保護臺海安全，我國建置各軍用機場保

持空優戰力及培育捍衛臺灣領空飛行員的重要

設施，然機場執行各型機作戰、演習及訓練空

防任務，對週遭生活環境造成影響，近年隨著

國人環保意識抬頭，航空運輸造成的噪音問題

越來越受到重視，依行政院環境部相關規定及

國防部政策，各基地應執行航空噪音監測及相

關航空噪音防制改善措施，期藉具體行動以有

效降低噪音影響。

國防部空軍及陸軍司令部每年編列上億元

噪音改善經費，期能將機場周圍可能之影響及

反彈聲浪降至最低或予以消弭，以獲得國人及

鄉親之認同，進而支持國軍必要的戰備訓練，

確保國防安全。

噪音改善經費在團體補助及住戶補助上，

期望將資源有效利用，使預算效益最大化，達

成良性的軍民協處。但總有反彈聲浪，相較於

團體補助，在住戶補助上，總是有許多民怨，

不外乎抱怨軍方作業繁瑣、補助經費太晚入帳

等方面，本研究將就上述問題據以發掘解決之

道，研擬相關精進作為，期簡化作業程序，達

成軍民雙贏互利的局面。

關鍵字： 噪音防制、噪音改善費、開口式契約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隨著科技迅速發展，交通運輸的便利性及

普及化，不只縮短了城鄉間的距離感，其中

航空載具的發明，更使得國與國之間不再遙

遠；但科技的發展對人類除了正面的貢獻外，

亦造成了負面的影響，近年隨著國人環保意

識抬頭，航空運輸造成的噪音問題越來越受到

重視，人類若長期生活在七十分貝以上的噪音

中，將使身心受害，會影響思考能力、降低工

作效率、情緒不平穩、食慾不振、甚至於失去

聽覺。

我國政府於1949年播遷來臺，為保護臺海

安全，依據整體戰略規劃及戰備實需，建置各

軍事營區及基地，以提升防務，其中軍用機場

為保持空優戰力及培育捍衛臺灣領空飛行員的

重要設施，然機場執行各型機作戰、演習及訓

練空防任務，對週遭生活環境造成影響，依行

政院環境部相關規定及國防部政策，各基地應

執行航空噪音監測及相關航空噪音防制改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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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期藉具體行動期有效降低噪音影響。

廖仲仁也提到飛機起降所製造的噪音，不

只干擾到周邊住戶的日常生活，更間接影響到

住戶的財產價值，形成所謂的「地方化之外部

效果」，所以如何消弭民怨，與民溝通及協調

係一門重要的課題。1根據國防部《軍用機場噪

音防制補償經費分配使用辦法》規定，主要用

於機場周邊住戶、社區活動中心及村里集會所

等公用設施之噪音防制設施改善，包括防音門

窗、空調、設置噪音改善設施所增加電費支出

或相關居民健康維護設備。

二、研究動機

近年來國防部空軍及陸軍司令部已努力採

取多項改善措施，每年編列上億元噪音改善經

費（以下簡稱噪音改善費），亦是立法委員關

切之重點，均期望能將機場周圍可能之影響及

反彈聲浪降至最低或予以消弭，以獲得國人及

鄉親之認同，進而支持國軍必要的戰備訓練，

確保國防安全。

以空軍為例，為了解決航空噪音的問題及

消弭地方居民衝突，每年投注大量經費於噪音

防制補助措施上（如表1）。團體補助在於相關

健康維護設備、學校、圖書館、醫療機構、托

育機構及合法建築物部分；另住戶補助則用於

機場周圍住戶方面。

在團體補助及住戶補助上，國防部空軍及

陸軍司令部期望將資源有效利用，期使預算效

益最大化，達成良性的軍民協處。但相對於團

體補助，在住戶補助上，囿於國軍相關作業規

範及程序較為嚴謹、人力業務負荷及戰演訓任

務等影響下，雖儘速辦理經費支結，匯撥至申

辦住戶，仍出現少數聲音希望能立即入帳，故

本研究探討其精進做法。

1 廖仲仁（1994）。航空噪音對住宅價格之影響以台北松山機場附近住宅為例。

表 1　空軍近年軍用機場噪音改善費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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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改善費針對住戶補助經費結報付款部

分，現行做法其流程確實繁瑣複雜，以空軍為

例：受補助戶辦理住家裝置氣密窗、冷氣後將

相關資料（如：發票或收據、施工照片、存摺

影本等）寄送單位後勤部門承辦人彙整與審查

後辦理結報作業，經主計部門審核無誤後呈核

權責長官，俟奉核後送主計部門辦理預算簽證

作業，主計部門再將簽證資料送件至地區財務

單位，俟帳款匯入單位國庫後，由出納人員辦

理費款發放作業。

以現行流程發放到受補助戶費工耗時，且

就各面向檢討後，發現以下問題：

㈠ 主計單位：

出納人員辦理每次費款撥帳需建置逾

數百戶帳戶資料，造成龐大業務負擔，且

具有銀行退匯（如：警示戶等）或匯款帳

號、金額誤植等財務風險。

㈡ 承辦單位：

承辦人作業需逐戶聯繫、蒐整相關資

料，勞心勞力，且彙整期間亦有資料遺失

風險。

㈢ 受補助戶：

從加裝噪音防制設施至補助費款入帳

期間達數月之久，恐將又導致民怨，有違

當初軍民良性協商精神。

本研究將就上述問題據以發掘解決之道，

研擬相關精進作為，期簡化作業程序，達成軍

民雙贏互利的局面。

三、 名詞解釋

㈠ 軍用機場：

泛指專供軍用航空器起降機場及軍用

塔台所轄軍民合用機場。

㈡ 機場周圍：

指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之軍

用機場周圍航空噪音防制區。

㈢ 噪音防制設施：

指為隔離或降低軍用機場周圍航空噪

音影響所設置之設施、設備及其附屬物。

㈣	相關健康維護設備：

指為維護軍用機場周圍居民身心健康

或提升生活及環境品質所採購之設備。

㈤	學校：

指符合私立學校法、大學法、專科學

校法、職業學校法、高級中學法、國民教

育法、幼稚教育法規定之學校或幼稚園。

㈥	圖書館：

指符合圖書館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二款

規定之圖書館。

㈦	醫療機構：

指符合醫療法第二條及第二章規定之

醫療機構。

㈧	托育機構：

指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及其相關規

定之托育機構。

㈨	合法建築物：

指具有下列文件之一，並經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

審核認可之建築物。

1.實施建築管理前之建築物：

　(1) 房屋稅籍證明。

　(2) 戶籍遷入證明。

　(3) 用水、用電證明。

2.實施建築管理後之建築物：

　(1) 建築物登記謄本。

　(2) 建築物使用執照。

　(3) 建築物所有權狀。

㈩	住戶：

指供人實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所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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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航空噪音改善、周遭

問題及服務

一、 國軍所屬軍用機場航空噪音改善

經費處理原則

依國軍所屬軍用機場航空噪音改善經費處

理原則第一條：為執行「噪音管制法」第十五

條第二項及第十七條之規定，特訂定本原則。

第三條：軍用機場之噪音改善經費，由國

防部所屬之空軍及陸軍司令部負責編列，並辦

理噪音改善作業。空軍及陸軍司令部辦理前項

補助之對象及範圍，得自辦或委外辦理，但不

得與地區民用航空站補助重複。

第六條：軍用機場應於目標年度概算送行

政院前將該年度工作計畫書，提送噪改小組審

查，並於完成審查後陳報審議會審定。

空軍及陸軍司令部應依審定之工作計畫書

實際經費需求或發包金額及執行進度核實撥款。

噪音改善費如屬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

法等相關法令辦理。噪音改善費結報時，除應

詳列支出用途外，並應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

及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補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應繳回國庫。

第十二條：噪音防制設施項目如下：

㈠	防音門窗。

㈡	開口部消音箱。

㈢ 其他必要之噪音防制設施，如吸音天花

板、吸音壁面及空調設備等。

㈣ 緩衝綠帶：道路綠化、帶狀植被，其綠覆

率須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多年生喬木

須達百分之四十以上。

㈤ 公園：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內公園，具有吸

收航空噪音或隔離航空噪音源效果之設施。

㈥ 其他有助隔離或降低航空噪音影響之公共

設施。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噪音防制設

施，得視需要分期、分階段辦理。第十八

條：噪音改善費補助噪音防制設施之設

計、施工、監工等事項，由申請人（單

位）執行，軍用機場負責審查、監督。

第二十條：申請人（單位）申請航空噪音

防制設施補助時應提供下列資料：

㈠	申請書。

㈡	證明文件。

前項資料之文書格式由空軍及陸軍司令部

公告。

依第七點申請補助電費者，應檢附相關繳

納單據之證明文件。

二、 軍（民）用機場周遭問題及服務

措施

國內學者陳淑娟、董貞吟與黃乾全指出政

府在施行航空噪音防制補助措施乃期望機場與

當地居民的生活能融為一體，而不受排斥。故

航空噪音防制補助措施滿意度就成為一項重要

指標，將影響民眾陳情、遷居行為的意圖，符

合居民的期望為增進滿意度的措施之一。2 

王駿豪以「民事服務及補助措施滿意度」

與「民事服務及補助措施之期望」等兩構面下 3，

指出彼此間的關係是呈現負相關的，基此，只

要政府機關能多加重視當地居民的權益，在既

有基礎上適當滿足民眾的期望，相對的，軍用

機場周遭民事服務的滿意程度自然會提升，軍

2 陳淑娟、董貞吟、黃乾全（2001）。機場附近居民對航空噪音防制補助措施之滿意度及相關因素研究。
3 王駿豪（2017）。軍用機場周遭民事服務之研究：以陸軍新社基地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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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更能順利達成各項戰備訓練的要求及目標，

畢竟，地區群眾最為關切的，不外乎是安全及

發展。

因此，如何精進作業流程，提升民眾滿意

度、降低民怨，並達到減輕單位人員作業負擔

乃一值得探討解決之道的研究課題。

參、與本研究有關事實

文獻分析法也稱「文件分析法」或「次級

資料分析法」，係指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

題，透過蒐集相關資訊、期刊、學術論文、調

查報告、圖書與報章雜誌等資料，全面且精準

地鑑別和掌握問題發生的可能原因，以系統、

客觀的界定，就上揭資料加以研究歸納、整理分

析，以增進對於事實科學有所認識的一種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深度研究單位在針對軍用機

場周邊住戶噪音改善費作業流程上，有哪些精

進空間，故文獻分析主要將目前國軍有關法

令、軍用機場周遭問題及相關補助措施研究，

予以蒐集彙整，以作為本研究基礎，如下： 

㈠	國軍軍用機場航空噪音改善相關法令：如

「國軍所屬軍用機場航空噪音改善經費處

理原則」。

㈡	國內「軍（民）用機場周遭問題」、「軍

（民）用機場周遭服務措施」等相關研究

論文。

肆、研究發現與成果

本研究旨在探討如何精簡噪音改善費作業

方式，解決第一章中所述目前在主計單位、承

辦單位及受補助戶間遇到的三個問題，期能在

軍民雙方之間滿足彼此所需，並達成預算效益

最大化。

以空軍為例，可發現每年全台各機場周邊

補助居民防制設施總計從6千多戶增加至9千多

戶；另現金補助人數已高達近15萬人，經費額

度約4億元（如表2），這對於承辦單位在收

整資料及主計單位出納撥款作業甚是費時，考

表 2　空軍近年軍用機場噪音改善費補助住戶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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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單位人力負荷及平時戰演訓任務，採每季編

列預算方式撥款，儘管空軍已不斷精進作業程

序，惟部分居民仍希望可立即入帳與加速補助

輪次進度。

為解決上述問題，本研究發現可透過採開

口式契約的方式，利用其複數決標、採購彈

性、高時效性等特點，與廠商訂定開口式契

約，減輕機關人力負荷，增加採購效率。

一、 開口式契約

開口式契約（Open Contract），或稱開口

合約，或稱預約式契約，在政府採購法中並無

明文規定，是由行政院主計總處推動的採購方

案，是指：「機關在一定期間內，以一定金額

或數量為上限之預定採購，其發包時係以『各

項單價』及其『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加總計

算決標（決定最低標）。」以應付天災造成的

損害為例，即先預估有多少災害準備金，再估

計需要多少土方、柏油、挖土機等搶救器材，

同時確定單價，公開招標。此外，「開口契

約」所採的是複數決標，即公開招標由低價者

得標，若其它業者願意以同樣價格參與，也算

得標，所以同時可由多家得標，即所謂複數決

標；天災一發生，得標業者即可同時參與搶修

工程，因此開口契約是公開招標並以複數決標

方式辦理之採購。

開口合約有別於以總價承攬方式之發包作

業，在採購上具有相當大之彈性，以「單價訂

約」、「總價決標」方式辦理，視機關之實際

需要，以交辦單通知廠商施作或供應，目前廣

為政府公務部門之應用，舉凡工程、財（勞）

物採購及建物維護等業務均大量採用，不僅是

在國內盛行，在國外也多方應用此模式作業，

近年來，國軍亦逐漸廣泛採用開口式契約模

式，俾達到預算最大效益。

二、 採用開口式契約前後之比較

㈠ 受補助戶

1. 現行做法：

受補助戶先行購買冷氣或加裝隔音

窗，並備妥相關原始憑證及照片等資料

後寄送至承辦單位辦理經費結報，後續

配合預算月份分配，由主計單位辦理預

算簽證後，始可由出納人員辦理匯款補

助經費至個人帳戶。以空軍為例，各住

戶收件（含補件更正等）估計需耗時1至

2個月，後續經費結報及簽證撥戶需1至2

週，整體作業期程約2至3個月。

2. 採用開口式契約：

受補助戶向契約承商購買冷氣或加

裝隔音窗，付款時扣除補助的金額，僅

需負責自繳部分，並將相關原始憑證及

照片等資料交付承商，當下即銀貨兩

訖，且早買早享受，毋須再擔心補助款

何時入帳，亦有效加快預算執行進度，

作業期程保守推估可縮短2至3月；另考

量夏季採購冷氣需求較冬季倍增，若開

口式契約內各承商供貨充足下，樂觀來

看，有機會於上半年完成全數補助，後

續將可循年增加受補助戶數，俾加速補

助輪次進度，促進機場周邊和諧，進一

步支持國防戰備訓練。

㈡	承辦單位

1. 現行做法：

承辦單位逐戶聯繫各受補助戶收整

各項經費結報資料，費時又費力，且受

補助戶大多採郵寄方式，恐有遺失風

險；另考量單位人力不足，為減輕單位

負荷，自111年起，陸續有單位編列預算

執行人力委外作業，將機場噪音補助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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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資格、申請程序等項委外給專業的

人力公司，減輕部隊內部的工作負擔。

2. 採用開口式契約：

責由各承商將當期間結報相關資料

蒐整後，交由承辦單位辦理請款作業，

承辦人僅需洽詢承商資料蒐整情況，有

利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如圖1。

圖 1　採用開口式契約前後比較圖

伍、結論

本研究藉由透過開口式契約方式，由單位

辦理邀商投標，採複數決標以滿足民眾需求，

按此契約方式作業，受補助戶可直接洽各得標

商辦理採購，且由各得標商完成資料蒐整，按

季彙整後送單位承辦人辦理結報作業。總結採

用開口式契約方式：

㈠ 受補助戶不必再擔心補助款何時入帳，早

買早享受。

㈡ 責由各得標商將當期間結報相關資料蒐整

後，交由單位承辦人辦理請款作業，承辦

人毋須逐戶聯繫，精簡作業流程，並降低

各受補助戶寄發資料遺失風險。

㈢ 主計出納人員毋須逐筆撥款至受補助戶帳

戶，僅需負責就當期施作承商辦理付款作

業，減輕作業負擔及相關財務風險。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如果能有效利用開

口式契約方式的特性及優點，可以有效提升作

業效率，並大幅精簡工作程序及降低業務、人

力負荷，達成多方面互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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